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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州市创新联合体组建工作指引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《广州市科

技创新条例》《广州市科技创新“十四五”规划》有关要求，从

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，支持

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，承担部、省、市重大科技项目，提升

我市科技自立自强能力，支撑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
一、功能定位

创新联合体原则上由行业领军或龙头骨干企业牵头，以突破

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为目标、以共同利益为纽带、

以市场机制为保障，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

创新资源共同组建的一种体系化、任务型科技攻关组织形式。创

新联合体充分发挥领军企业的主导作用，通过重大科技任务带

动，实现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试验开发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

从而不断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

位，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

才链深度融合，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，不断增强龙头企业引领

支撑作用，提升中小型企业创新策源能力，推动若干重点产业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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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，全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。

三、组建条件

（一）牵头单位。

1. 牵头单位是在我市独立注册的战略性支柱产业、新兴产

业集群领军企业或龙头骨干企业，在技术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，

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市场影响力，能够整合集聚产业链

上下游企业、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，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

术攻关，提升产业集群整体创新能力。鼓励广州市重点产业链链

主单位发挥引领带动作用，牵头成立创新联合体。

2. 牵头企业作为创新联合体资金投入主体，负责保障攻关

任务的研发经费以及创新联合体的运行经费，会同参与各方商定

投入比例，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创新联合体。

（二）参与单位。

参与单位是创新链和产业链上具有较强技术优势和人才优

势的单位，自愿与牵头单位联合，并确保与所承担任务相适应的

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资源投入。参与单位不受地域限制，鼓励国

（境）外专家团队、科研单位加入创新联合体，与牵头单位或其

他参与单位有效互补。

四、组建程序

（一）确定牵头单位。围绕部、省、市重大科技任务需求，

确定牵头单位。

（二）组织参与单位。牵头单位围绕任务攻关需求，组织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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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优势单位参与任务实施。

（三）签署联合共建协议。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之间应本着

公平、自愿的原则，共同签订有法律效力的创新联合体组建协议，

由成员单位法定代表人共同签署生效。协议须明确各方任务分

工、权利与义务、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处置机制、资源共享机制、

产业化收益分配机制。在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，形成定位

清晰、优势互补、分工明确的协同创新机制。

五、支持措施

（一）优先推荐承接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计划项目、平台。

（二）市财政科技经费每年投入每条产业链不超过 1000 万

元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开展技术攻关。

（三）鼓励培育构建自主知识产权体系，参与相关标准的制

订或修订工作。

（四）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创新联合体建设，推动科技

成果转化和产业化。

（五）鼓励创建技术创新中心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，建立

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。


